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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 

壬辰倭乱期间，为了供给明军而从中国内地运送来的军粮被称为唐粮。明军起先将本国运来的唐粮储存

在义州，而自明军驻扎两南（湖南·岭南）地区以后，朝鲜政府则致力于将储存在义州的唐粮运往南方。

然而，壬辰倭乱之后，唐粮仍然存在，且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管理。光海君 10 年（1618 年），明朝下达咨

文，要求“为攻后金征援军数千人”。光海君 14 年（1622 年），明将毛文龙在铁山郡的椵岛（皮岛）驻

军后，开始向朝鲜政府讨要军粮。于是，朝鲜政府从两西地区，即平安道、黄海道地区另外征收结税，以

供毛文龙的军营。这些供给给毛文龙军队的军粮被称为“毛粮”，又因粮谷出自两西地区又被称为“西

粮”。1634 年（仁祖 12 年），在甲戌量田中三南地区（庆尚道、全罗道、忠清道）的土地结数增加

（“结”是韩国固有的农地面积单位），丙子胡乱以后作为军粮而消耗的粮谷减少后，附加于土地的结税

亦基本被废止。然而西粮却保留了下来，直到 1646 年（仁祖 23 年）才被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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